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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备注

耕地
水田 0.1630 0.1630

旱地 2.6302 2.6302

林地

乔木林地 15.6700 15.6700

灌木林地 0.1877 0.1877

其他林地 1.5404 1.5404

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

地

沟渠 ㅡ ㅡ

水工建造

用地
ㅡ ㅡ

其他土地 田坎 1.4535 1.4535

合计 21.6448 21.6448

复垦责任范围

内土地损毁及

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压占 18.0227 18.0227
挖损 3.6221 3.6221
小计 21.6448 21.6448

合计 21.6448 21.6448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0.2577
旱地 5.8818

林地 乔木林地 15.4471
其他用地 田坎 0.0582

合计 21.6448
土地复垦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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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垦工作计划

师宗至丘北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师宗段）临时用地（第二批）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

年限为 8年(项目生产期 4年+1 年施工期+3年抚育管理)，按 3个阶段制定土地复垦方案实施

工作计划，并按项目区土地损毁和土地复垦时序进行编排。

(1)第一阶段

时间划分:2023年 2月 23日~2027年 2月 23日;

资金安排:本阶段投资 198.82万元;

工作内容:首先水保进行表土剥离场地进行平整进入临时用地使用第一年，剥离保存表土，

新建编织袋挡土墙，新建临时土质截水沟。表土剥离 11.04万 m3。临时用地使用的第二年，

主要是主体工程的建设，对堆料场植草护坡边损毁，边复垦等。

(2)第二阶段

时间划分:2027年 2月 23日~2028年 2月 23日；

资金安排:本阶段投资 404.68万元;

工作内容:临时用地使用结束，正式进入复垦工作期，这一年主要对弃土场、施工便道几

个功能区进行复垦，平整 9706.2m3，覆土 10.46万 m3，绿肥 6.1395公顷，乔木 68647株，撒

播草籽 15.4471公顷，修建水窖 26座等。

(3)第三阶段

时间划分:2028年 2月 23日~2031年 2月 23日;

资金安排:本阶段投 42.81万元;

工作内容:复垦工作完成后，进入监测及管护期，主要对复垦土地的管护、监测等内容。

二、资金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评审通过后所需复垦费用，应尽快落实，费用不足时应及时追加，确定所

需费用及时足额到位，保证方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云南曲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需做好土地

复垦费用的使用管理工作，防止和避免土地复垦费用被截留、挤占、挪用。

1、组织保障

云南曲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

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自觉地接受并配合师宗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使复垦方案落到实处，保证该方案

的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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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用保障措施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土地复垦义务人(云南曲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当将土地

复垦费用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土地复垦费用使用情况接受师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监督。

为了切实落实土地复垦工作，土地复垦义务人(云南曲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按照《师宗至丘

北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师宗段）临时用地（第二批）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

用，专项用于损毁土地的复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土地

复垦义务人云南曲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乙方)、师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甲方)和银行(丙方)

三方应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土地复垦费用三方监管协议》。本复垦项

目动态总投资 646.31万元，项目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项目总投资，并在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备

案前一次性全额存到三方共管账户中。

3、监管保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有关单位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对资金要单独设账，封闭运行，

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单独核算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支出范围和标准开支，

更不得截留和挪用项目资金，要保证将土地复垦资金真正用到土地复垦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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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算编制依据
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

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的通知》（云国土资〔2016〕35号）；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

号；

3）《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施工机械台班定额》

云国土资[2016]35号；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云南省补充编制规定》；

5）《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2011；

6）《土地复垦工程费用构成与取费标准》；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复垦费用监管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4〕

3号文；

8）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9）《师宗县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师宗县 2021第五期。

2、基础单价编制依据
a）人工单价确定：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项目所属区

域师宗县属于六类工资地区。经计算，六类工资区人工单价分别按甲类工 52.05

元/工日、乙类工 39.61元/工日计取。

b）材料单价的确定：主要材料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采购保管费，其他材

料的价格参考当地 2021年建筑工程材料价格信息。

c）施工机械台班单价的确定：在施工机械使用费的计算中，台班费依据《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标准计取，施工机械台班费估算单价=折旧

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安装拆卸费+机上人工费+动力燃料费。

d）直接工程费单价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

行规定》中的定额计算，直接工程费单价=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3、各种费用取费标准：
土地复垦费用估算中工程施工费、设备费、其他费用、基本预备费、价差预备

费等费用的估算均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中规定的取费标准进

行取费及计算。相关费用的计算结果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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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438.35

2 设备费 ㅡ

3 其他费用 70.30

4 监测与管护费 28.76

（1） 复垦监测费 8.77

（2） 管护费 19.99

5 预备费 108.90

（1） 基本预备费 32.24

（2） 价差预备费 63.50

（3） 风险金 13.15

6 静态总投资 582.81

7 动态总投资 646.31

填表人：侯云花 填表日期：2023年 1月 16日


